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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农发〔2019〕131号                 签发：杨树奇
对迪庆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32号建议的答复

李建华代表：

您在迪庆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第32号建议，已交我们办理，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十二五”以来，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工作，充分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三区三州”、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机遇，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稳步推进农田水利、中低产田地改造、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建设，有效改善了全州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全州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由于我州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上级的项目，“十三五”期间上级的政策及资金支持方向有所改变，导致了用于我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大幅减少。针对你提出的建议，我们将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协调相关部门给予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帮助。根据《中共迪庆州委 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推迪庆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意见》和《迪庆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文件要求，积极与州、县有关部门衔接，积极争取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和资金。二是加强衔接、积极反映，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内容纳入规划。按照州委州政府的要求，我州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将延续到2020年，涉农资金已整合到县乡一级，我局将积极反映您提出的问题，以便纳入全州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当中，同时你们也要积极反映，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县级和乡镇的规划范围当中，以便争取更多支持。三是利用现有项目加大资金支持。按照“以项目推动、产业带动”的发展思路，在项目规划、项目扶持和资金投入上，要求香格里拉市农业部门高度重视五境乡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充分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现有项目，加大资金投入，不断完善全州农业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迪庆州农业农村局

                                2019年6月20日

联系电话：0887-8226484    联系人：魏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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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委、州人民政府督查室、联名代表。  

（共印 14份）
